	台北市
	報關
航空貨運承攬
	商業同業公會教育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


	時間:
	96年6月6日 9時

	地點:
	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343號8樓之3

	主席:
	黃南生              記錄:朱文星


	一、
	宣佈開會
	

	二
	主席報告
	略

	三
	結論
	

	
	１．
	「建教合作案」應以致理技術學院模式為範本。

	
	２．
	「學科」與「術科」經檢定考試合格者，公會舉辦輔導就業說明會及口試，甄選學生到業者公司或其他公司實習，並建立資料庫，隨時提供有需求之會員聘任之，以避免公會變成學校或個人之橡皮圖章。

	
	３．
	「建教合作案」為政府政策，公會應繼續參與，有助公會形象之提昇。

	
	４．
	所有的考卷均應加最近設計之封面（鮑理事長提供）。

	
	５．
	「建教合作案」應制定標準作業流程（SOP）。

	
	６．
	「學科」教師須由公會派任；「術科」部份學校應備軟體供學生上課及考試使用，軟體不限宇柏資訊公司，亦可考慮其他軟體業者之軟體，請擇日召集會議與學校及軟體業者研討。

	
	７．
	教材修正部份，可以簡報方式教授，請學生隨堂修正。


散會
